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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的相关规定和精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并拟在中小板上市

。

本次初

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电子平台进行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

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

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重要提示

１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加加食品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７９

号文核

准

。

加加食品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５０

，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购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东兴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

，

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实施

；

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３

、

东兴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

符合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自主选择在上

海

、

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

４

、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中

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东兴证券自主推荐

、

已向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

５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与发行人或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

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６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格的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

股票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由

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７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东兴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

区间

，

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５０

万股

，

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００

万股

。

８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对

应的累计申购总量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有效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９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

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交纳

申购款

，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１０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通过摇号抽签

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５０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东兴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

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将摇出

１６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５０

万股

股票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８００

万股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

量直接进行配售

。

如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

，

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

，

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则增

加中签号个数

。

１２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

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１３

、

回拨安排

：

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

，

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

上申购不足部分且为

５０

万股

（

网下申购单位

）

的整数倍

，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

；

网下机构

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

，

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

在发生回拨

的情形下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

，

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

１４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Ｔ＋２

日

）

在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公布配售结果以及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１５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１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

２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

；

（

３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３

，

２００

万股

，

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４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１６

、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１７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７

日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招股意向

书摘要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可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查询

。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周四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周五

）

现场推介

（

一对一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报价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

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周二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

３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东兴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在上海

、

深圳

、

北京向询价

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会场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

，

周一

）

９：３０－１１：３０

上海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裙房二楼大

宴会厅

１＋２

上海市浦东新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

，

周二

）

９：３０－１１：３０

深圳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

宴会厅

２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

，

周三

）

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二层大宴会

厅

１＋２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

１８

号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

步询价

。

２

、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期间每个工作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

，

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

、

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

格和申购数量

。

３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格的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５０

万股

，

申

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为

５０

万股

，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５０

万股的整数

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００

万股

。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 Ｐ１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Ｐ１≥Ｐ＞ Ｐ２

，

则该

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

、

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

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８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 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 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６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

承销商联系

。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振

住 所

：

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车站路

电 话

：

０７３１－８７８０７２３５

联系人

：

戴自良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勇力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

（

新盛大厦

）

１２

、

１５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９５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车站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

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

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

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特别风险提示

（

一

）

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

，

国内调味品行业发展较快

，

但行业集中度仍然偏低

，

较低的行业集中度导致国内调味品市场

竞争激烈

。

另外

，

在调味品行业巨大市场空间的吸引下

，

外资企业纷纷进军中国调味品市场

，

并利用资

金

、

品牌优势大量收购国内知名调味品品牌与企业

，

导致调味品行业的整合力度不断加大

。

行业整合行

为将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加剧国内市场竞争

，

如公司不能及时有效地调整经营战略

，

将可能面临市场发

展空间受到挤压的风险

。

（

二

）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酱油

、

食用植物油

、

味精

、

食醋和鸡精的生产和销售

，

公司酱油产品主要原材料

包括豆粕

、

焦糖色

、

味精等

；

食用植物油产品主要原材料是原料油脂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０８

年酱油产品原材料成本占其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２４％

、

５３．１２％

、

５１．９８％

和

４８．８４％

；

食用植物油

产品主要原材料成本占其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９１．５５％

、

９１．２８％

、

９１．５８％

和

９３．０１％

。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

采购均价变化如下

：

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变化

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

同比变化

情况

２００８

年度

原料油脂

（

元

／

吨

）

９

，

２５１．７４ ８

，

０５６．５１ １１．９３％ ７

，

１９８．１１ －２６．６９％ ９

，

８１９．１４

豆粕

（

元

／

吨

）

２

，

９４２．１５ ２

，

９０７．８３ ２．０２％ ２

，

８５０．２２ －１０．６２％ ３

，

１８８．９５

麦麸

（

元

／

吨

）

１

，

４７８．６７ １

，

５１７．９１ ９．４１％ １

，

３８７．３３ ７．０３％ １

，

２９６．２２

焦糖色

（

元

／

吨

）

１

，

８３３．７３ １

，

８３１．２０ １９．２７％ １

，

５３５．３８ －０．９３％ １

，

５４９．８３

味精

（

元

／

吨

）

７

，

９６０．９９ ７

，

４５１．５９ －０．３２％ ７

，

４７５．３１ １２．３４％ ６

，

６５４．２７

公司生产经营所用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成本影响较大

。

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受自然环境

、

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

，

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行情呈现不规律的变化

，

导致公司产品的毛利率波动

，

进而

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

因此

，

如果未来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价格产生大幅波动

，

而公司不能适时采取有

效措施

，

可能会影响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并对公司的收入增长和盈利提升构成不利影响

。

（

三

）

经营规模扩大后的管理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酱油年产能为

２０

万吨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酱油年产能将

达到

４０

万吨

，

较现有年产能扩大

１

倍

。

虽然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

，

培养并吸引了一大批管理人才

和技术人才

，

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拥有多年行业管理经验且保持稳定

，

但是

，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成投产

，

公司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都将迅速扩大

，

这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

若公司的

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不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生产

、

销售

、

采购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

将可能引发相应的管理风险

，

并对公司的盈利造成不利影响

。

（

四

）

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

公司固定资产将增加

４９

，

７６３．９３

万元

，

据此计算

，

项目建成后公司每

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３

，

７７６．７３

万元

。

尽管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后

，

预计每年可新增营业收入

１４５

，

６９９．５４

万元

，

新增净利润

２２

，

７０５．９７

万元

，

但若市场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产品

销售形势不佳

，

投资项目的收益水平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

投资回报期将可能延长

，

公司将面临因固定

资产折旧费用大幅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

（

五

）

食品安全控制风险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日趋重视

、

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加深以及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

，

食品安

全和质量控制已成为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经营的重中之重

。

国家及相关部门相继颁布了

《

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

用以规范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

，

以最

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利益

。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对公司产品加强检查检验

，

如发生不合格情形

，

可

根据情况对公司采取责令限期改正

、

处以罚款

、

责令停业

、

限期整顿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措施

；

一

旦该等情况发生

，

公司还可能面临消费者投诉及索赔的风险

，

亦将对公司品牌声誉和市场推广造成不

利影响

。

二

、

其他重大事项

（

一

）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

（

二

）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

公司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决议修改

《

公司章程

（

草案

）》

中涉及现金分红比

例的条款

，

将

“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修改为

“

公司每

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同日

，

公司全体股东作出承诺

：

公司

全体股东对修改内容无任何异议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此项修改内容

，

全体股东承

诺将一致投票赞成此项修改议案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为

：

１

、

股利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连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２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股利分配政策

。

３

、

现金分红比例

：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在满足

正常经营及可预见的重大投资计划所需资金的前提下

，

公司对剩余可供分配的利润进行现金分配

。

４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５

、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

。

６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

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

、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表决

。

（

三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卓越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振

、

肖赛平

、

杨子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股东点量一期

、

嘉华卓越

、

苏州大道

、

嘉华致远

、

鼎源投资

、

嘉华优势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

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天恒投资

、

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李建章

、

汪宏

、

周继良

、

莫文科

、

成应科

、

周罗明

、

肖新良

、

陈建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

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董事戴自良

，

发行人监事王彦武

、

蒋小红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陈伯球

、

刘永交

，

财务负责人

成定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董事宋向前

、

汤毅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第一章 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及术语具有下述特定意义

：

加加食品

、

本公司

、

公司

、

发

行人

指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加酱业

（

长沙

）

指 加加酱业

（

长沙

）

有限公司

，

即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加加有限 指

长沙加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

即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

曾用

名

“

加加酱业

（

长沙

）

有限公司

”、“

加加集团

（

长沙

）

有限公司

”

发起人 指 本公司各发起人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卓越投资 指 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点量一期 指 南京点量一期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天恒投资 指 湖南天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宇商贸 指 湖南天宇商贸有限公司

，

天恒投资的前身

嘉华卓越 指 嘉华卓越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大道 指 苏州大道成长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嘉华致远 指 嘉华致远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鼎源投资 指 深圳市鼎源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嘉华优势 指 嘉华优势

（

天津

）

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盈盛投资 指 长沙盈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味业 指 长沙加加味业有限公司

郑州味业 指 郑州加加味业有限公司

加加酱业

（

郑州

）

指 加加酱业

（

郑州

）

有限公司

，

长沙加加味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九陈香醋业 指 长沙市九陈香醋业食品有限公司

盘中餐粮油 指 盘中餐粮油食品

（

长沙

）

有限公司

盘中餐实业 指 盘中餐实业

（

长沙

）

有限公司

，

盘中餐粮油食品

（

长沙

）

有限公司的前身

汤宜调味 指 长沙市汤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香港加加 指 香港加加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加加酱业 指 香港加加酱业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加加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香港盘中餐企业 指 香港盘中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盘中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香港盘中餐粮油 指 香港盘中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台湾可可槟榔屋 指 台湾可可槟榔屋连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可可槟榔屋 指 长沙可可槟榔屋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指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公司章程

》（

草案

）

指

指为本次发行之目的

，

自公司

Ａ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起

生效的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票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最近三年

、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最近三年一期

、

三年又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人律师

、

启元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

申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酿造酱油 指

以大豆和

／

或脱脂大豆

、

小麦和

／

或麸皮为原料

，

经微生物发酵制成的具有

特殊色

、

香

、

味的液体调味品

。

配制酱油 指

以酿造酱油为主体

，

与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

、

食品添加剂等配制而成的

液体调味品

。

老抽 指

酱油的一种

。

色泽较深

（

通常加入焦糖色

），

味道较为浓郁

，

通常用于需着色

菜品的烹调

。

生抽 指 酱油的一种

。

色泽较浅

，

味道较为鲜甜

。

酿造食醋 指

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

、

糖类的物料或酒精

，

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

成的液体调味品

。

配制食醋 指

以酿造食醋为主要原料

（

以乙酸计不得低于

５０％

），

与食用冰乙酸

、

食品添

加剂等混合配制的调味食醋

。

谷氨酸钠 指

谷氨酸单钠一水化物

。

以碳水化合物

（

淀粉

、

大米

、

糖蜜等糖质

）

为原料

，

经

微生物

（

谷氨酸棒杆菌等

）

发酵

，

提取

，

中和

，

结晶

，

制成的具有特殊鲜味的

白色结晶或粉末

。

豆粕 指 大豆提取豆油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

，

又称脱脂大豆

。

麸皮 指 小麦加工成面粉后剩余的表皮

。

米曲霉 指

一类产复合酶的菌株

，

除产蛋白酶外

，

还可产淀粉酶

、

糖化酶

、

纤维素酶

、

植

酸酶等

；

广泛应用于食品

、

饲料

、

生产曲酸

、

酿酒等发酵工业

。

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 指

以含有食用植物蛋白的脱脂大豆

、

花生粕

、

小麦蛋白或玉米蛋白为原料

，

经

盐酸水解

，

碱中和制成的液体鲜味调味品

。

通常作为配制酱油主要的勾兑

配料

。

高盐稀态发酵法 指

原料在发酵阶段采用高盐度

、

多水量的稀态制醪工艺

，

分解后直接制取或

适量稀释滤出的酱油酿造法

。

高盐固稀发酵法 指

原料在发酵阶段先以高盐度

、

小水量固态制醅工艺

，

然后在适当条件下再

稀释成醪

，

继续分解制取的酱油酿造法

。

高盐固态发酵法 指

原料在发酵阶段采用高盐度

、

小水量的固态制醅工艺

，

分解后再稀释浸取

的酱油酿造法

。

低盐固态发酵法 指

原料在发酵阶段采用低盐度

、

小水量固态制醅工艺

，

分解后再经稀释浸取

的酱油酿造法

。

低盐固稀发酵法 指

原料在发酵阶段先以低盐度

、

小水量固态制醅

，

然后在适当条件下再以一

定浓度盐水稀释成醪

，

继续分解制取的酱油酿造法

。

无盐固态发酵法 指

原料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食盐采用固态发酵工艺以进行酿制的酱油酿造

法

。

制曲 指

使米曲霉在曲料上充分生长发育

，

并大量产生和积蓄酱油酿造过程中所需

要的酶的工艺环节

。

稀醪 指

以大豆和

／

或脱脂大豆

、

小麦和

／

或麸皮为原料

，

经制曲并加入盐水后发酵

过程中的一种稀状物料状态

。

液体制曲法 指 指应用液态方法培养米曲霉进行液态发酵的一种工艺方法

。

ＫＡ

卖场 指

指国内国外大型连锁超市

、

卖场

，

单店面积至少拥有

３

，

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

；

卖

场内的商品种类要齐全

，

能满足大多数人的一次性购物需求

。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如存在尾数上的差异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

第二章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其他方式

，

不向原股东配售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

【】

元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３．３６

元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

【】

元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盈率

【】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倍

（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设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

东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

、

法人及其他机构

（

中国法律

、

行政法规

、

所适用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

、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卓越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振

、

肖赛平

、

杨子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股东点量一期

、

嘉华卓越

、

苏州大道

、

嘉华致远

、

鼎源投资

、

嘉华优势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天恒投资

、

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李建章

、

汪宏

、

周继良

、

莫文科

、

成应科

、

周罗明

、

肖新良

、

陈建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董事戴自良

，

发行人监事王彦武

、

蒋小红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陈伯

球

、

刘永交

，

财务负责人成定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

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董事宋向前

、

汤毅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的

５０％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费用

【】

万元

承销费用

【】

万元

审计费用

【】

万元

律师费用

【】

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

【】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

万元

第三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文名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振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３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５

公司住所 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车站路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６００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７８０７２３５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７８０７２３５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ｉａｊｉ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ｄｍ＠ｊｉａｊｉ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经营范围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

生产调味品

，

酱制品及产品自销

；

谷类及其他

作物的种植

、

豆类和谷物的种植

。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由加加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

以经天健会计师湖南开元分所审计

（

天健湘审

【

２０１０

】

４６６

号

《

审计报告

》）

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加加有限净资产

２５３

，

４８５

，

５８３．７２

元按

１

：

０．４７３３９９７０３

的比例折为

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股份每股面值

１

元

，

折股后剩余金额

１３３

，

４８５

，

５８３．７２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

天健会计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

《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２－２０

号

），

验证发行

人变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由各发起人足额缴纳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名称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８５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

公司发起人为卓越投资

、

点量一期

、

天恒投资

、

嘉华卓越

、

苏州大道

、

嘉华致远

、

鼎源投资

、

嘉华优

势

、

杨子江

、

盈盛投资

、

陈伯球

、

刘永交

、

李建章

、

汪 宏

、

周继良

、

莫文科

、

成应科

、

成定强

、

周罗明

、

肖新

良

、

戴自良

、

陈建夫

。

上述发起人以经天健会计师湖南开元分所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加加有限

净资产

２５３

，

４８５

，

５８３．７２

元整体变更设立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有关股本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

股

。

２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控股股东卓越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振

、

肖赛平

、

杨子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股东点量一期

、

嘉华卓越

、

苏州大道

、

嘉华致远

、

鼎源投资

、

嘉华优势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

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天恒投资

、

盈盛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股东李建章

、

汪宏

、

周继良

、

莫文科

、

成应科

、

周罗明

、

肖新良

、

陈建夫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

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发行人董事戴自良

，

发行人监事王彦武

、

蒋小红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陈伯球

、

刘永交

，

财务负责人

成定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发行人董事宋向前

、

汤毅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分别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担任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

：（

１

）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

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５０％

。

（

二

）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 东 名 称

发 行 前 发 行 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期限的流通股股东

１

卓越投资

６４

，

０８６

，

０００ ５３．４０５０ ６４

，

０８６

，

０００ ４０．０５３８

２

点量一期

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７．１２５０ 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５．３４３８

３

天恒投资

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８７５０ 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５．１５６３

４

嘉华卓越

７

，

７１４

，

３２０ ６．４２８６ ７

，

７１４

，

３２０ ４．８２１５

５

苏州大道

７

，

６３５

，

０００ ６．３６２５ ７

，

６３５

，

０００ ４．７７１９

６

嘉华致远

５

，

３６４

，

０００ ４．４７００ ５

，

３６４

，

０００ ３．３５２５

７

鼎源投资

４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３．６３７５ ４

，

３６５

，

０００ ２．７２８１

８

嘉华优势

４

，

２８５

，

６８０ ３．５７１４ ４

，

２８５

，

６８０ ２．６７８６

９

杨子江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８７５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５６３

１０

盈盛投资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２５

１１

陈伯球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１３

１２

刘永交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１３

１３

李建章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４

汪 宏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５

周继良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６

莫文科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７

成应科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８

成定强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２５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

１９

周罗明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７５

２０

肖新良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７５

２１

戴自良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７５

２２

陈建夫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２５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３８

二

、

社会公众股

－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本次发行前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

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

实际控制人杨振

、

肖赛平

、

杨子江三人为家庭成员关系

（

杨振和肖赛平为夫妻关系

、

杨振和杨子江

为父子关系

、

肖赛平和杨子江为母子关系

），

杨子江直接持有公司

２．８７５０％

股份和通过卓越投资间接持

有公司

１０．７８７８％

股份

、

肖赛平通过卓越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１５．３８０６％

股份

、

杨振通过卓越投资间接持有

公司

２７．２３６６％

股份

。

卓越投资股权比例为

：

杨振持股

５１．００％

，

肖赛平持股

２８．８０％

，

杨子江持股

２０．２０％

。

卓越投资持有公

司

５３．４０５０％

股份

。

杨振任卓越投资执行董事

，

肖赛平任卓越投资总经理

，

杨子江任卓越投资监事

。

持有公司

０．３１２５％

股份的股东成应科与持有公司

１．７５％

股份的股东盈盛投资的股东成应知

（

对盈盛

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１．４２８６％

）

系兄弟关系

。

持有公司

０．３７５０％

股份的股东刘永交与持有公司

６．８７５０％

股份的股东天恒投资的股东刘可佳

（

对天

恒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２．７２７３％

）

系父女关系

，

刘永交与天恒投资的股东刘永华

（

对天恒投资的出资比例

为

１．３６３６％

）

为兄弟关系

。

盈盛投资的股东蔡申炎

（

对盈盛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７．１４２９％

）

系持有公司

０．３１２５％

股份的股东李建

章的妻弟

，

系持有公司

０．３１２５％

股份的股东汪宏的妻弟

。

持有公司

０．２５００％

股份的股东周罗明与盈盛投资的股东

（

对盈盛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３．５７１４％

）、

同时

亦为天恒投资的股东肖辉跃

（

对天恒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４．６８１８％

）

系夫妻关系

，

另天恒投资的股东肖光

明

（

对天恒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４．０９０９％

）

系周罗明妻弟

。

持有公司

０．３７５０％

股份的股东陈伯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赛平的姐夫

，

盈盛投资的股东肖月亮

、

喻

俊强

（

对盈盛投资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３．５７１４％

、

１．４２８６％

）

系肖赛平的姐姐

、

姐夫

，

天恒投资的股东肖星星

（

对天恒投资的出资比例为

１．８１８２％

）

系肖赛平的弟弟

。

嘉华卓越

（

对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６．４２８６％

）、

嘉华致远

（

对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４．４７％

）、

嘉华优势

（

对公

司的出资比例为

３．５７１４％

）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皆为公司董事宋向前先生

。

苏州大道与鼎源投资分别持有公司

６．３６２５％

和

３．６３７５％

股份

。

深州市泛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

州大道出资人江苏恒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同时深州市泛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鼎

源投资

２４．５３９９％

出资额并且持有鼎源投资出资人之一深圳市鼎源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除此之外

，

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主要业务情况

（

一

）

主营业务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

生产

、

营销于一体的大型调味品生产企业

，

实施以

“

加加

”

系列酱油为主导

，

食醋

、

鸡精

、

味精和食用植物油等多品类协同发展

、

共用营销渠道的经营战略

。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酱油

、

食用植物油和其他调味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主营业务未曾发生重大变化

。

（

二

）

主要产品及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酱油

、

食醋

、

味精

、

鸡精

、

食用植物油等五大类

１８０

个品种规格

，

产品主要用于食

品的烹饪及调味

。

酱油和食用植物油是本公司的主要产品

，

报告期内产生的销售收入一直占公司收入

总额的

８５％

以上

。

酱油作为公司的主导产品

，

公司建立了从研发

、

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业务体系

，

是公司主要的收入和

利润来源

。

食用植物油业务具有低毛利和高周转的特点

，

易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

，

公司介入食用植物油

业务的目的是利用酱油营销网络

，

以及同属厨房食品的高度关联性

，

发挥协同效应

，

减少物流成本

，

为

公司创造更大效益

。

公司食用植物油业务的基本原则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保证合理利润

，

不以追求

产销规模为目的

，

加快产品周转

，

快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

。

食用植物油业务是公司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

源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主要产品未曾发生重大变化

。

（

三

）

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模式

，

以独家经销为主

，

在个别市场采取分渠道或分产品经销制

。

公司以二

、

三线城市及县

、

乡

（

镇

）

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

，

该等市场具有人口数量大

、

渠道成本低的特点

，

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该等市场的精耕细作

，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在该等市场的销售网络布局

，

已在全

国各地发展了近

１

，

２００

家总经销商

，

并以省级区域为单位对经销商进行管理

。

公司目前已形成以长沙

、

郑州两大生产基地为中心

，

辐射全国的销售网络

；

南方以湖南

、

湖北

、

安徽

、

江西

、

广西

、

广东

、

四川

、

云南

为重点

，

北方以河南

、

河北

、

辽宁

、

山西

、

陕西

、

甘肃为重点

，

产品销售渠道下沉辐射到

８０％

以上的县

。

（

四

）

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的酱油

、

食醋

、

味精和鸡精的主要原料为豆粕

、

小麦

、

麦麸

、

大米

、

味精

、

食用盐

、

淀粉

、

鸡

粉

、

鸡肉酱等

；

辅料为白砂糖

、

焦糖色

、

曲精

、

麦芽糊精

、

甜味剂

、

酵母抽提物

、

呈味核苷酸二钠

、

山梨酸

钾

、

尼泊金酯

、

食用香料等

；

包装材料为纸箱

、

标签

、

玻璃瓶

、

塑料瓶

、

胶带等

。

公司生产的食用植物油产品的主要原料为菜籽油

、

大豆油

、

花生油

、

麻油

、

油茶籽

、

茶籽油等原料油

脂

；

包装材料为

ＰＥＴ

瓶

、

瓶盖

、

标签

、

纸箱

、

打包带

、

胶带等

。

（

五

）

行业竞争情况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涉及到酱油

、

食醋

、

味精

、

鸡精和食用植物油

。

按照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

公

司分属于调味品

、

发酵制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行业

；

按照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公司属于食品

制造业中的调味品制造业

。

基于酱油产品和食用植物油产品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非常高

，

以下主要

分析酱油行业和食用植物油行业

。

１

、

调味品行业的竞争情况

我国调味品行业历史悠久

，

素有

“

民以食为天

、

食以味为先

”

的传统

。

经过多年发展

，

调味品行业标

准和市场准入制度不断完善

，

市场运行逐步规范

。

工业化

、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

行

业整体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

调味品行业由原先的小规模甚至作坊式生产

、

粗放式经营为主

，

逐步向工业

化

、

规模化

、

品牌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过渡

。

在各细分行业中形成了一批全国性品牌和企业

，

行业集中度

不断提高

。

但另一方面

，

由于我国调味品消费的区域性特色明显

，

消费群体的忠诚度较高

，

在未来较长

时期内

，

区域性品牌仍将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

整体上看

，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

健康消费

观念逐步养成

，

调味品行业正朝着更加健康

、

规范的方向迈进

。

２

、

酱油行业的竞争情况

目前

，

我国酱油行业的竞争格局分为三个层次

，

一是全国性大品牌

，

如海天

、

加加

、

李锦记和美味鲜

等

，

市场区域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

品牌营销意识强

，

营销策略成熟

；

二是地方性强势品牌和外企品牌

，

包

括以广东致美斋为代表的粤派酱油厂商

，

以上海老蔡

、

家乐为代表的沪派酱油厂商

，

以北京金狮

、

老才

臣为代表的京派酱油厂商

，

以及石家庄珍极

、

天津天立

、

福州民天

、

湖南龙牌

、

山东欣和等地方知名品

牌

，

外资品牌则以雀巢美极

、

龟甲万

、

和田宽

、

淘大等为代表

；

三是小规模工厂或家庭作坊

，

一般采取自

产自销

，

包装多为散装

、

袋或瓶等简易包装

，

产品价格低廉

，

主攻农村

、

乡镇市场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

逐步成熟与完善

，

市场竞争势必进一步激烈

，

而这种竞争最终都会归于品牌的竞争

，

产品的质量

、

公司

的信誉

，

都将靠品牌来体现

，

国内酱油行业最终将形成

“

由几大强势品牌主导市场

、

另外几家作为补充

”

的格局

。

酱油作为中国调味品中的第一大产品

，

从产量角度而言

，

２００９

年中国酱油产量排名前

１０

位的企业

产量总和占全国酱油总产量的比重不到

４０％

，

行业集中度低

，

阻碍了中国酱油行业做大做强

。 （

资料来

源

：

中国调味品协会

）

３

、

食用植物油行业的竞争情况

在豆油

、

菜籽油

、

花生油等传统品种领域

，

以益海嘉里和中粮集团为代表的行业巨头在下游控制了

品牌小包装油的大多数市场份额

，

在上游掌握了大豆

、

棕榈油等主要原料的来源

，

在中游则掌握了

７０％

以上的大豆压榨产能

，

对国内的食用植物油行业形成全面控制之势

。

在一线城市市场

，

国内中小企业很

难在主流食用油品种上与领先者竞争

；

但在二

、

三线城市乃至县乡市场

，

一些中小企业

、

地方品牌则拥

有一定的品牌

、

渠道和配送优势

，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

在玉米油

、

葵花籽油

、

茶籽油等新兴油品领域

，

伴随普通油向健康油的升级换代

，

以山东三星集团

、

西王集团

、

佳格

、

湖南金浩为代表的一批中小型油企

，

通过在健康油细分领域加大投入

，

大力发展自有

品牌的小包装油

，

取得较好效果

。

例如

，

在中国食用油大部分为外资主导的格局中

，

健康油中成规模生

产的玉米油却出现了中国企业占主导的局面

，

山东三星集团已经处于这一细分行业的龙头地位

。

２００８

年山东三星集团食用玉米油产量为

７．６６

万吨

，

占中国总产量的

３０．６％

，

其旗下

“

长寿花

”

自有品牌与

“

金龙

鱼

”、“

福临门

”

三者合计占据中国小包装玉米油

５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

。

（

六

）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加加食品是中国调味品行业领先企业之一

。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的统计

，

按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产品产

量计

，

加加食品在全国调味品行业中名列第

３

位

，

在调味品行业细分子行业

———

酱油行业中亦位居第

３

位

。

公司主要产品的行业地位分析如下

：

１

、

酱油的行业地位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酱油的产量为

１９２

，

４３６

吨

，

市场占有率为

３．３０％

。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公布的调味品著

名品牌企业

１００

强中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产品的产量统计

，

２０１０

年酱油行业的前

１０

名排名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３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李锦记

（

新会

）

食品有限公司

５

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６

江苏苏美食品有限公司

７

贵阳味莼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８

哈尔滨正阳河调味品食品有限公司

９

河北天赐调料有限公司

１０

四川省资阳市临江寺豆瓣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

：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

公司是中国酱油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拥有全国性品牌影响力和渠道覆盖度的企业之一

。

凭借领先的

规模优势

、

出色的创新能力

、

完善的制造工艺

、

优良的产品品质和突出的品牌渠道能力

，

公司产品在行

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２

、

食用植物油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食用植物油业务多年来稳步发展

，“

盘中餐

”

牌小包装油在湖南

、

江西市场拥有良好的品牌

知名度和广泛的市场认可度

。

依托本公司强大的经销商体系

，“

盘中餐

”

品牌实施差异化竞争的策略

，

避

开行业巨头的传统强势市场

，

紧抓县

、

乡

（

镇

）、

农村市场小包装油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

，

在湖南

、

江西等

地取得了较为领先的市场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

。

３

、

其他调味品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食醋

、

鸡精和味精等产品依托既有的品牌和渠道优势

，

在二

、

三线城市及县乡市场发展迅

速

，

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

充分发挥了业务的协同效应

。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公布的调味品著名品牌企业

１００

强中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产品的产量统计

，

公司的食醋

、

鸡精和味精分列食醋行业

、

鸡精行业

、

味精行业的

第

１９

名

、

第

１０

名和第

５

名

。

五

、

发行人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共有房产

７６

宗

，

主要为厂房

、

仓库

、

办公楼及员工宿舍

，

建筑面积

共计

１３４

，

１４７．０１ｍ２

，

均已取得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

（

二

）

土地使用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９

宗

，

面积共计

４１９

，

８００．１３ ｍ２

，

均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

（

三

）

商标

公司拥有的加加商标和盘中餐商标均为中国驰名商标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本公司共拥有

５７

项商标

，

均已办理商标注册证

，

不存在产权纠纷或

潜在产权纠纷情况

。

此外

，

加加食品还有

２０

项商标正在申请中

，

盘中餐粮油有

１８

项商标正在申请中

。

（

四

）

公司拥有的许可证情况

公司目前已经取得了经营业务所需的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

。

（

五

）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１

、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共拥有

５

项专利

，

均已获得权利证书

，

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

产权纠纷情况

。

此外

，

加加食品还有

４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

盘中餐粮油有

２

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

２

、

非专利技术

公司在多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

，

自主开发和改进应用了多项非专利生产技术

，

技术水平已达国内

同行业中的领先水平

，

主要技术有

“

红曲在酱油发酵中的应用技术

”、“

自动化种曲培养技术

”、“

超滤分

离技术

”、“

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

”、“

陈醋熏醅工艺

”、“

食醋自吸氧式液态深层发酵法工艺

”

等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

、

实际控制人杨振先生

、

肖赛平女士和杨子江先生

（

杨振与肖赛平为夫妻关

系

，

杨子江为杨振与肖赛平之子

，

以下简称

“

杨振家庭

”）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

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

卓越投资和杨振家庭已就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事宜出具了书

面承诺

。

（

二

）

关联交易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

１

）

与可可槟榔屋的经常性交易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可可槟榔屋之间的交易金额及比例详见下表

：

金额单位

：

万元

类别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

）

销售商品

８．４７ ０．０１ １８．４４ ０．０１ １１１．３７ ０．０９ １０９．４２ ０．１０

（

２

）

向自然人关联方支付报酬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的金额分别为

１６５．５１

万元

、

２１０．０９

万元

、

２０５．３６

万元和

２８０．５９

万元

。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

１

）

关联方为公司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万元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１

卓越投资 加加食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主合同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两年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

）

２

卓越投资 加加食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最高额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３

杨振

、

肖赛平 加加食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主合同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两年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４

杨振

、

肖赛平 加加食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

分行

最高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内签署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５

卓越投资 加加食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

分行

最高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内签署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６

卓越投资 加加食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最高额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

确定日起两年

７

杨振 加加食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最高额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

确定日起两年

８

杨子江 加加食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

最高额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内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

确定日起两年

９

杨振 加加食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县支行

最高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１０

肖赛平 加加食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县支行

最高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的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此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卓越投资

、

杨振和杨子江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

７９１２１１０６００００２８

号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和

７９１２１１０６００００２８

号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自然人作为保证人

），

为

加加食品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的

“

７９１２１１０６００００２８

号

”《

综合授信协议

》

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

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保证期间为两年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卓越投资

、

杨振和肖赛平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渤长分最高保

（

２０１１

）

第

５

号

《

最高

额保证协议

》（

法人

）

和渤长分最高保

（

２０１１

）

第

６

号

《

最高额保证协议

》（

自然人

），

为加加食品与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署的

“

渤长分综合

（

２０１１

）

第

４

号

”《

综合授信合同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所

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保证期间为两年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没有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

（

２

）

股权转让

①

股权转让之长沙味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香港加加将其拥有的长沙味业

２５％

的股权全部转让予当时持股

７５％

的另一股东加

加有限

，

转让价格为

６１８

万元

，

该价格以长沙味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金额扣除相关税费及

利润分配后的余额为基础协商确定

。

因其时实际控制人杨振家庭与其他投资人计划将长沙味业作为拟上市主体

，

加加有限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将其持有的长沙味业

１００％

股权以注册资本

２

，

０６６

万元转让予杨振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杨振家庭合计对

长沙味业增资

３

，

９３４

万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其中

，

杨振增资

１

，

９３４

万元

、

肖赛平增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

，

杨子江增资

８００

万元

。

增资后

，

长沙味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股东持股比例为杨振

６６．６７％

、

肖赛

平

２０％

、

杨子江

１３．３３％

。

为理顺加加有限产权关系及避免同业竞争

，

加加有限又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以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

金额受让长沙味业

１００％

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该等股权受让款已经支付

完毕

。

②

股权转让之盘中餐粮油

、

汤宜调味

、

九陈香醋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公司向香港盘中餐粮油受让了盘中餐粮油

２５％

股权

，

交易价格为

３

，

４７０

，

３０３．０５

元

；

向香

港加加分别受让了汤宜调味和九陈香醋业各

２５％

的股权

，

交易价格分别为

４

，

９６１

，

６１２．８０

元

、

７

，

８１９

，

７４１．７４

元

。

该等价格以被收购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确定

。

上述事宜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上述款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支付完毕

。

（

３

）

关联方借用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

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

、

实际控制人杨振家庭中的杨振

、

肖赛平和关联方可可槟榔

屋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公司借用资金

，

年度加权平均资金占用金额明细如下

：

金额单位

：

万元

关联方单位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杨振及肖赛平

－ ８３６．８７ ３

，

８１１．６９ ８

，

６８６．５５ ４

，

０１２．６２

卓越投资

－ ３

，

３２９．０１ ３

，

９２３．０３ ９２２．３７ １９．１６

可可槟榔屋

－ ４５４．３３ １０

，

８３８．２８ ５

，

７３６．７１ ３

，

２９５．１３

合计

－ ４

，

６２０．２１ １８

，

５７３．００ １５

，

３４５．６３ ７

，

３２６．９１

注

：

年度加权平均资金占用金额

＝Σ

月平均资金占用金额

／１２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

经双方协商

，

公司开始对上述关联方借款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收取资金占用费

，

２００８

年仅向可可槟榔屋收取了资金占用费

３９４．０６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向可可槟榔屋和卓越投

资收取了资金占用费

８２５．２４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为彻底解决历史上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

及为最大限度的

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

最后经各方协商确定

：

对关联方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期间占用的资金统

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和月平均资金占用金额计收资金占用费

。

经测算并经各

方确认

，

应收资金占用费共计

２

，

８５３．６７

万元

，

扣除以前年度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的差额为

１

，

６３４．３７

万元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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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层）

）下转D3版)


